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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 西 省 煤 炭 工 业 协 会
陕 西 省 煤 炭 学 会

陕煤协会发〔2018〕25号

陕西省煤炭工业协会

陕 西 省 煤 炭 学 会

关于印发《会员单位联络员工作制度》的

通 知

各会员单位：

《陕西省煤炭工业协会会员单位联络员工作制度》自

2017 年年底实施以来，在会员单位的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持

下，对探索建立协会会员单位沟通协调机制、密切协会与

会员单位的联系、推动协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，发挥了

有效作用。在此基础上，陕西省煤炭工业协会、陕西省煤

炭学会结合会员单位的意见建议，对原会员单位联络员工

作制度进行了充实完善。现将修订后的《陕西省煤炭工业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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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会、陕西省煤炭学会会员单位联络员工作制度》印发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陕西省煤炭工业协会 陕 西 省 煤 炭 学 会

2018年11月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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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煤炭工业协会

陕 西 省 煤 炭 学 会

会员单位联络员工作制度

第一条 为密切陕西省煤炭工业协会（以下简称协会）、

陕西省煤炭学会（以下简称学会）与会员单位的联系，及时

发现行业发展中遇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共同探讨解决问题

的途径，维护会员单位的合法权益，推动全省煤炭工业高质

量发展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联络员是指协会、学会各会员单位指

派的、负责会员单位与协会和学会间信息沟通的工作人员。

第三条 协会办公室、学会秘书处办公室承担会员单位的

日常管理及其联络员的组织、协调工作，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负责会员档案资料的收集、整理和管理；

（二）向会员单位发送协会和学会通知、公告等文件，

及时传达协会和学会会员代表大会、理事会的精神，通报协

会、学会的工作动态。

（三）收集、汇总会员单位所反映的意见或问题，向秘

书长汇报。根据秘书长的批示，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、协会

或学会领导报告，并将有关信息反馈给会员单位。

（四）组织召开会员单位联络员会议并举办业务培训班，

为相互交流学习提供便利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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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）负责建立并管理协会和学会联络员微信群、QQ 群、

手机网站，搭建为会员单位更加方便、快捷的服务平台。

第四条 各会员单位应确定一名联络员，负责与协会办公

室、学会秘书处办公室保持联系，开展相关工作；建议联络

员可由各会员单位综合部门负责人或信息通讯员兼任，并保

持相对稳定。

第五条 各会员单位确定的联络员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热心协会、学会与本单位之间的联络协调工作；

（二）熟悉本单位情况，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；

（三）工作认真负责，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；

（四）具有一定的写作水平。

第六条 各会员单位应将联络员姓名、职务和联系方式报

送协会办公室、学会秘书处办公室备案。如因工作岗位变动

等原因，联络员需要变更的应做好交接工作，并及时函告协

会办公室、学会秘书处办公室。

第七条 联络员的工作职责：

 （一）负责本单位与协会、学会的日常工作联络并参加

联络员会议和学习培训；

（二）负责向协会、学会反映本单位管理、科技或工作

创新情况，以及需要协会、学会协调解决的个性化问题；

（三）组织本单位有关人员给协会和学会网站提供稿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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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收集会员单位对协会、学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，

并及时反馈至协会办公室、学会秘书处办公室。

（五）及时与协会办公室、学会秘书处办公室沟通，办

理本单位一年一度的会费缴纳手续。

第八条 联络员应树立为煤炭行业发展大局服务的意识，

认真履行职责，勤恳扎实工作。

第九条 建立联络员会议制度。联络员会议原则上每年召

开一次，根据工作需要也可临时决定召开。会议由协会或学

会秘书长主持，协会会长和学会理事长出席，邀请协会有关

部室和学会秘书处、有关专业委员会负责人参加。主要内容：

（一）通报有关煤炭行业的重要会议、文件精神；

（二）传达贯彻会员代表大会、理事会决议等有关事项；

（三）通报全省行业经济运行情况，分析行业发展走势；

（四）研究协会、学会年度重要工作筹备方案；

（五）交流工作经验；

（六）研究探讨加强协会、学会自身建设的有效方法路

径；

（七）其他需要联络员会议研究、沟通、协调的事项。

第十条 建立联络员工作津贴制度。在对联络员工作情况

年度考核的基础上，由协会、学会每年发放适当的工作津贴。

第十一条 建立和完善联络员培训制度。协会、学会通过

组织集中培训、经验交流、考察学习、以会代培等多种形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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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断提高联络员的综合素质。

第十二条 建立省际交流互动制度。协会、学会将不定期

组织

联络员到兄弟省区煤炭行业协会或学会，学习交流服务会员

单位的经验、密切与会员单位联系的做法。

第十三条 建立和完善联络员年度考评制度。对热爱协会

和学会工作、积极参与协会和学会组织的活动、认真履行联

络员职责、所在单位按时缴纳会费、向协会和学会网站投稿

数量多且采用率较高、信息联络工作成绩突出的优秀联络员，

在协会或学会每年召开的理事会议上给予表彰奖励。对一年

内不履行职责、不能胜任工作的联络员，协会和学会将向该

会员单位提出更换人选的建议。

第十四条 本制度由陕西省煤炭工业协会办公室、陕西

省煤炭学会秘书处办公室负责解释和修订。

第十五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行，《陕西省煤炭工

业协会会员单位联络员工作制度》（陕煤协会发〔2017〕25

号）同时废止。

本会：驻会领导

陕西省煤炭工业协会办公室 2018年11月6日印发 共印420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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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员单位联络员登记

表

陕西省煤炭工业协会

陕西省煤炭学会

№

单位全称 单位性质

通讯地址

姓 名 性 别 民 族

（照片）
出生日期 政治面貌 学 历

职 称 职 务

联系方式

电子邮箱

办公电话 手 机

微信号 邮 编

个人简历

会员单位

推荐意见
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协会学会

备案情况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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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

1.为方便联系，请各会员单位确定一名联络员，并提供

准确的联系方式。

2.单位全称应填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名称。

3.通讯地址应填写详细,便于往来信件邮寄接收。

4.单位性质请按单位产权关系分为事业、社团、国有企

业、集体企业（乡镇企业）、联营企业、民营企业填写。如

为国有企业，请按企业的隶属关系分别填写央企、省企、市

企、县（区）企等。

5.个人简历请从参加工作时间开始依次填写,每个岗位

起止时间具体到年、月。

6.请将此表纸质版填写一份加盖单位公章后,寄至陕西

省煤炭工业协会办公室。

7.联系人:陕西省煤炭工业协会办公室姚富潮

办公电话：029—87671711 手机：18629253728

电子邮箱：M18629253728@163.com

8.协会、学会地址：西安市和平路东十一道巷6号；

邮编:710001

9.如联络员有变动，请及时与陕西省煤炭工业协会办公

室联系变更。

10.请将此表电子版发到协会办公室联系人电子邮箱

mailto:544587133@qq.some

